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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336 �证券简称：三生国健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信息的真实、

准确、完整。

第一季度财务报表是否经审计

□是 √否

一、 主要财务数据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207,340,680.29 29.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514,747.78 9,49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8,246,686.11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976,079.60 -31.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9,485.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9,485.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3 增加0.72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合计 72,225,799.30 10.68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34.83 减少5.82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4,947,104,734.64 5,098,403,734.80 -2.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636,963,819.85 4,605,846,042.52 0.68

2023年一季度，公司持续聚焦自身免疫性疾病及炎症领域，快速推进临床进度，截止披露日共取得6项重

大临床进展；已上市产品商业化推进顺利，经营发展开局良好。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7亿元，同比增

长29.17%，其中益赛普收入同比增长9.51%，赛普汀收入同比增长45.64%，CDMO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3.30%，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351.47万元，较去年同期同比增长9,494.39%。

截止披露日，公司共取得以下重要临床进展：

1、抗IL-4Rα人源化单克隆抗体药物（研发代号：SSGJ-611），目前在中国中重度特应性皮炎受试者中

开展的一项II期临床研究,于3月下旬成功完成全部患者入组。

2、重组抗IL-1β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SSGJ-613）在急性痛风性关节炎患者中开展的Ib/II期临床

研究，旨在评估613皮下注射治疗急性痛风性关节炎患者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特征及有效性；该研究

已于3月下旬成功完成了第二阶段II期试验全部患者入组。

3、重组抗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人源化单克隆抗体伊尼妥单抗注射液，在HER2阳性乳腺癌受

试者中开展“一项评价伊尼妥单抗联合帕妥珠单抗、白蛋白紫杉醇用于HER2阳性乳腺癌新辅助治疗的有效

性和安全性的单臂、多中心II期临床研究” ，已于3月下旬成功完成了首例受试者入组。

4、益赛普?� (重组人II型肿瘤坏死因子受体-抗体融合蛋白注射液)预充针剂型于3月底正式获得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NMPA）的上市批准。

5、 公司于4月上旬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 《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批准重组抗

IL-4Rα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611）开展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的临床试验。

6、抗IL-17A人源化单克隆抗体药物（608），目前在中国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受试者中开展的一项III期

临床研究，于4月上旬成功完成全部受试者入组。

(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33,877.1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280,302.01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

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

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4,857,604.5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33,413.95

减：所得税影响额 735,945.7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66,607.98

合计 5,268,061.67

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

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主要会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名称 变动比例（%） 主要原因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494.39

报告期内产品销量相比上年同期增加， 带动营业收

入及毛利的增加； 同时管理费用及研发费用相比上

年同期下降共同导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9,485.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9,485.06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减少5.82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相比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46 报告期内销售回款相比上年同期下降导致

二、 股东信息

(一)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2,62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包含转融通借出

股份的限售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富健药业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21,518,

988

35.92

221,518,

988

221,518,988 无 0

上海兴生药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2,658,

228

34.48

212,658,

228

212,658,228 无 0

沈阳三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9,614,

607

6.42 39,614,607 39,614,607 无 0

达佳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5,160,

657

4.08 25,160,657 25,160,657 无 0

上海昊颔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其他

14,595,

564

2.37 0 0 无 0

上海浦东领驭投资发展中心

（有限合伙）

其他

11,339,

405

1.84 0 0 无 0

上海浦东田羽投资发展中心

（有限合伙）

其他

10,965,

428

1.78 10,965,428 10,965,428 无 0

Grand� Path��� Holdings�

Limited

境外法人

10,408,

922

1.69 10,408,922 10,408,922 无 0

上海翃熵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17,472 0.60 3,717,472 3,717,472 无 0

高 华 － 汇 丰 －GOLDMAN, �

SACHS�＆ CO.LLC

其他 964,516 0.16 0 0 无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上海昊颔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14,595,564 人民币普通股 14,595,564

上海浦东领驭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11,339,405 人民币普通股 11,339,405

高华－汇丰－GOLDMAN, ���SACHS�＆ CO.

LLC

964,516 人民币普通股 964,516

陈文兵 8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20,000

刘文华 433,798 人民币普通股 433,798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智胜先锋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382,110 人民币普通股 382,110

博时博裕沪深300指数增强股票型养老金产

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69,722 人民币普通股 369,722

赵志万 363,735 人民币普通股 363,735

王海燕 3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0,000

华夏基金－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夏基

金－中信证券消费增强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51,014 人民币普通股 351,01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富健药业、兴生药业、沈阳三生、香港达佳、浦东田羽、Grand�Path、上海翃熵七名股东

均受LOU�JING实际控制；2、沈阳三生直接持有上海翃熵100%股权；上海翃熵直接持有

兴生药业96.25%股权；3、沈阳三生直接持有浦东田羽23.50%的出资份额，通过其全资子

公司辽宁三生间接持有浦东田羽76.50%的出资份额， 合计直接和间接持有浦东田羽

100%出资份额。 4、公司未知上述无限售流通股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及转融通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陈文兵通过信用账户持股820,000股；王海燕通过信用账户持股360,000股。

三、 其他提醒事项

需提醒投资者关注的关于公司报告期经营情况的其他重要信息

√适用 □不适用

风险因素

1、创新药研发面临不确定性以及较大市场竞争的风险

创新药研发具有研发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成功率低的特点，从立项到新药获批上市要经过临床前研

究、临床试验、新药注册上市和售后监督等诸多复杂环节，每一环节都有可能面临失败风险。 未来，公司需持续

进行创新药研发，以保证公司不断有新产品推向临床进而推向市场。 但公司无法保证可以持续地找到有商业

价值的适应症，公司筛选出的潜在产品有可能因为有效性不足等原因而没有进一步开发的潜力。 若公司无法

持续的研发有商业潜力的新产品，可能会对公司业务带来不利影响。

2、市场推广及销售不及预期的风险

创新药物研发成功后，需要经历市场开拓及学术推广等过程才能实现最终的产品上市销售。 此外，药品获

批上市到销售放量，需要经过医院招标、医保准入等一系列环节。 若公司销售团队的市场推广能力不达预期，

未来获准上市的药物未能在医生、患者、医院或医疗领域其他各方取得市场认可，将对公司实现产品商业化并

获得经济效益造成不利影响。

3、纠纷诉讼的风险

公司所处生物医药行业，生产经营受到国家严格监管，产业链长，涉及诸多第三方服务方，且公司业务中

含有CDMO业务，因此公司在对外提供服务或接受第三方服务时可能会涉及法律诉讼、仲裁等，均有可能对公

司的业务、经营、财务及声誉等方面造成不利影响，包括抗辩费用、败诉风险及或有赔偿义务等。

四、 季度财务报表

(一)审计意见类型

□适用 √不适用

(二)财务报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23年3月31日

编制单位: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3年3月31日 2022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435,641,921.91 1,090,721,048.51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974,555,927.73 1,486,420,574.71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1,972,526.06 3,504,341.61

应收账款 119,529,206.41 145,848,980.17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37,057,420.29 23,973,490.42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1,129,507.14 291,987.93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97,423,598.16 227,003,150.34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2,496,918.70 8,570,408.35

流动资产合计 2,779,807,026.40 2,986,333,982.04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97,327,848.36 103,098,885.57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6,546,171.15 6,296,832.78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712,000,224.81 708,974,190.05

在建工程 748,161,721.63 717,114,903.34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252,362,951.07 195,731,583.81

开发支出 65,922,911.11 114,015,119.70

商誉 639,582.53 639,582.53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172,376,368.18 173,433,842.90

其他非流动资产 111,959,929.40 92,764,812.08

非流动资产合计 2,167,297,708.24 2,112,069,752.76

资产总计 4,947,104,734.64 5,098,403,734.80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50,038,333.34 150,095,833.33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9,578,954.41 15,913,395.08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13,420,690.08 19,552,880.6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25,090,398.98 45,139,606.90

应交税费 5,758,168.39 7,994,547.63

其他应付款 85,681,276.21 136,395,399.54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99,567,821.41 375,091,663.08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119,825,421.50 123,790,295.57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119,825,421.50 123,790,295.57

负债合计 319,393,242.91 498,881,958.65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616,785,793.00 616,785,793.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2,309,957,656.73 2,309,025,819.86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13,998,595.79 -10,669,788.47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75,675,506.39 275,675,506.39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448,543,459.52 1,415,028,711.7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4,636,963,819.85 4,605,846,042.52

少数股东权益 -9,252,328.12 -6,324,266.37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4,627,711,491.73 4,599,521,776.1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4,947,104,734.64 5,098,403,734.80

公司负责人：肖卫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永芝会计机构负责人：郑利荣

合并利润表

2023年1—3月

编制单位：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3年第一季度 2022年第一季度

一、营业总收入 207,340,680.29 160,512,362.00

其中：营业收入 207,340,680.29 160,512,362.00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79,934,300.77 175,560,381.20

其中：营业成本 57,066,154.36 41,014,434.31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1,931,284.53 1,969,213.47

销售费用 53,552,425.93 50,695,184.53

管理费用 14,341,536.16 24,157,401.61

研发费用 60,101,527.05 64,161,070.33

财务费用 -7,058,627.26 -6,436,923.05

其中：利息费用 498,333.34

利息收入 8,075,538.60 6,411,309.93

加：其他收益 3,280,302.01 4,658,881.53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3,750,000.00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3,750,000.00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4,857,604.53 5,716,626.11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157,785.88 502,305.96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1,321,979.19 -860,142.60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333,877.19 -129,725.31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32,940,173.94 -5,160,073.51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1,333,413.95 2,366,767.16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31,606,759.99 -7,526,840.67

减：所得税费用 1,020,073.96 -4,928,322.55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30,586,686.03 -2,598,518.12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30,586,686.03 -2,598,518.12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33,514,747.78 349,316.07

2.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 号填列） -2,928,061.75 -2,947,834.19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3,328,807.32 -4,728,395.14

（一）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3,328,807.32 -4,728,395.14

1．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11,937.61 -3,356,186.53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211,937.61 -3,356,186.53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2．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540,744.93 -1,372,208.61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3,540,744.93 -1,372,208.61

（7）其他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27,257,878.71 -7,326,913.26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30,185,940.46 -4,379,079.07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2,928,061.75 -2,947,834.19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0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0

公司负责人：肖卫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永芝会计机构负责人：郑利荣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23年1—3月

编制单位：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3年第一季度 2022年第一季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33,969,907.78 285,230,651.75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886,876.33 6,802,189.63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41,856,784.11 292,032,841.3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0,353,719.08 23,774,616.03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79,223,167.14 96,052,047.75

支付的各项税费 10,434,342.87 8,735,879.0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6,869,475.42 83,262,144.0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86,880,704.51 211,824,686.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976,079.60 80,208,154.4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046,332,475.36 1,399,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4,715,024.17 6,579,516.49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51,047,499.53 1,405,579,516.49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25,265,224.78 40,449,292.91

投资支付的现金 535,000,000.00 1,550,000,000.00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60,265,224.78 1,590,449,292.9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0,782,274.75 -184,869,776.42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00,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555,833.33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0,555,833.3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0,555,833.33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078,773.65 -385,548.34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44,123,747.37 -105,047,170.30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977,146,983.62 1,507,801,331.68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321,270,730.99 1,402,754,161.38

公司负责人：肖卫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永芝会计机构负责人：郑利荣

2023年起首次执行新会计准则或准则解释等涉及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的财务报表

□适用 √不适用

特此公告。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 688336� � � � � �证券简称：三生国健 公告编号：2023-012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沈阳三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签

署许可协议及知识产权转让合同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进一步聚焦核心优势资产，优化公司产品管

线，提升资金使用效率，降低临床开发风险，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公司及子公司丹生医药技术（上海）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丹生医药” ）拟与沈阳三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沈阳三生” ）分别签署《排他性许可

协议》，拟将公司抗肿瘤项目602、609、705、眼科601A项目及丹生医药707项目独家授予给沈阳三生，许可区

域为中国大陆地区及美国区域。

●公司拟与沈阳三生签署《知识产权转让合同》，拟将重组人鼠嵌合抗CD20单克隆抗体注射液（304R）

项目所产生的所有化合物及其成为药物后的其他在全球范围内的一切权利转让给沈阳三生，技术转让费为9,

930万元人民币，分两期支付。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LOU� JING、苏冬梅回避表决，该事

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本协议的签订将对公司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风险提示：该关联交易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最终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潜在的投资风险，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及时对本协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排他性许可协议

公司及其子公司丹生医药拟与沈阳三生签署《排他性许可协议》，分别将公司重组抗EGFR人鼠嵌合单克

隆抗体注射液（602项目）、重组抗PD-1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609项目）、双特异性抗体（705项目）、重

组抗VEGF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601A项目）及丹生医药双特异性抗体（707项目）独家授予给沈阳三

生。 沈阳三生可以在许可区域内（中国大陆地区及美国区域）利用许可专利、许可技术秘密以及三生国健及丹

生医药许可沈阳三生使用的其他知识产权，针对合作靶点就所有适应症对许可产品进行研发、注册、改进、生

产、使用、销售、许诺销售、出口和进口。

本次交易对价包括首付款42,000万元及后续权利金， 即任何一款许可产品在许可区域内首次上市销售

后，沈阳三生应就该许可产品在许可区域内产生的净销售额，向三生国健支付权利金，权利金金额为该款许可

产品的净销售额*15%。

2、知识产权转让合同

公司拟与沈阳三生签署《知识产权转让合同》，拟将重组人鼠嵌合抗CD20单克隆抗体注射液（304R项

目）所产生的所有化合物及其成为药物后的其他在全球范围内的一切权利转让给沈阳三生，技术转让费为9,

930万元人民币。

（二）关联关系

沈阳三生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LOU� JING控制，且沈阳三生直接持有公司6.42%的股份。 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沈阳三生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排他性许可及知识产权转让

事宜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但至本次拟签署排他性许可

协议及知识产权转让合同暨关联交易事项为止， 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已达到3,

0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1%以上，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 关联关系说明

沈阳三生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长LOU� JING控制的公司，并由LOU� JING担任董事长。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沈阳三生直接持有公司6.42%股份。

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上海翃熵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翃熵” ）直接持有公司0.60%股份，并

通过持有上海兴生药业有限公司96.25%的股权，间接控制公司34.48%的股份。 因此，截至2022年12月31日，沈

阳三生通过持有上海翃熵100%股权，间接控制公司35.08%的股份。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沈阳三生通过持有上海浦东田羽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浦东田

羽” ）23.50%的出资份额及辽宁三生医药有限公司100%出资份额实现对浦东田羽的完全控制，并通过浦东田

羽间接控制公司1.78%的股份。

综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沈阳三生为公司关联法人。

（二） 关联方及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沈阳三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沈阳三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LOU�JING

注册资本 27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3年1月3日

办公地址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十号路1甲3号

经营范围

治疗用生物制品【重组人促红素注射液（CHO细胞）、注射用重组人干扰素α2a（冻干粉针

剂）、注射用重组人白介素-2（冻干粉针剂）、重组人干扰素α2a注射液（小容量注射剂）、重

组人血小板生成素注射液】开发、研制与生产；生化药品开发；生化试剂开发、研究与制造；医

药项目投资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主要股东 香港三生医药有限公司100%控股

主要财务数据

2022年度未经审计总资产：1,572,494.84万元；净资产：1,470,441.55万元；营业收入：445,

254.74万元；净利润：236,575.18万元

除了经审议进行的关联交易及日常性关联交易外，沈阳三生与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

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三、 《排他性许可协议》、《知识产权转让合同》主要内容

（一） 排他性许可协议

1、许可情况

公司在许可区域内向沈阳三生授予一项独家的、须缴付许可费的、带有再许可权的许可，许可项目为602、

609、705、601A：沈阳三生可以在许可区域内（中国大陆地区及美国区域）利用许可专利、许可技术秘密以及

三生国健许可沈阳三生使用的其他知识产权，针对合作靶点就所有适应症对许可产品进行研发、注册、改进、

生产、使用、销售、许诺销售、出口和进口。

公司子公司丹生医药（作为许可专利目前的权利拥有者）和公司（作为许可专利将来的权利拥有者）在

许可区域内（中国大陆地区及美国区域）共同向沈阳三生授予一项独家的、须缴付许可费的、带有再许可权的

许可，许可项目为707：沈阳三生可以在许可区域内利用许可专利、许可技术秘密以及丹生医药和公司许可沈

阳三生使用的其他知识产权，针对合作靶点就所有适应症对许可产品进行研发、注册、改进、生产、使用、销售、

许诺销售、出口和进口。

2、财务条款

（1）首付款

沈阳三生将向公司支付首付款合计42,000.00万元。

（2）权利金

任何一款许可产品在许可区域内首次上市销售后， 沈阳三生应就该许可产品在许可区域内产生的净销售

额，向三生国健支付权利金。 权利金金额为该款许可产品的净销售额 *� 15%。

3、知识产权归属

公司拥有本协议生效前公司和丹生医药在研发许可产品过程中产生的全部知识产权， 包括许可专利、许

可技术秘密以及公司、丹生医药许可沈阳三生使用的其他知识产权。

沈阳三生拥有本协议生效后沈阳三生在研发、注册、生产、商业化许可产品过程中产生的全部新知识产

权，包括但不限于研发阶段产生的和许可产品相关的临床前成果以及任何因该等研究产生的知识产权，包括

相关实验数据、分析结论、测试结果、检测模型等。

4、违约责任

本协议签署后，除不可抗力以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本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

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均构成违约，应就其违约行为给其他方造成的全部

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赔偿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因解决任何索赔或执行该等索赔的判决、裁定或

仲裁裁决而发生的或与此相关的一切付款、费用或开支。

（二）知识产权转让合同

1、转让情况

本合同项下技术秘密转让完成后，沈阳三生独家拥有304R项目所产生的所有化合物及其成为药物后的其

他在全球范围内的一切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专利的申请权和所有权、对外许可、临床试验申请和开发、注册、技

术转让、生产制备以及商业化的权利。

2、财务条款

转让总价格为9,930万元人民币。

转让价格分两期支付：

(1)�合同生效后7个工作日内，沈阳三生向三生国健支付叁仟万元人民币（3,000万元人民币）；

(2)�完成全部304R知识产权、304R实物、304R监管资料、304R合同交接后7个工作日内，沈阳三生向三生

国健支付陆仟玖佰叁拾万元人民币（6,930万元人民币）。

3、违约责任

本合同签署后，除不可抗力以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本合同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

务，或违反其在本合同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均构成违约，应就其违约行为给另一方造成的全部

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赔偿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因解决任何索赔或执行该等索赔的判决、裁定或

仲裁裁决而发生的或与此相关的一切付款、费用或开支。

（二） 许可及转让项目介绍

1、重组抗EGFR人鼠嵌合单克隆抗体注射液（602）

重组抗EGFR人鼠嵌合单克隆抗体注射液（602） 是公司自主研发的针对转移性结直肠癌治疗的抗体药

物。 EGFR是原癌基因CerbB1的表达产物，属于erbB受体家族的一种，其突变或过度表达常会导致肿瘤的发

生。 抗EGFR单克隆抗体通过结合EGFR蛋白的胞内域或胞外域，抑制信号的传导，从而组织细胞的繁殖和生

存，最终导致细胞凋亡。 目前该项目已经完成II期临床研究，正在与CDE沟通III期临床方案。

2、重组抗PD-1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609）

重组抗PD-1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609）是公司自主研发的针对实体肿瘤治疗的抗体药物。 抗PD-1

单克隆抗体通过阻止PD-1与其配体PD-L1的识别过程，可部分恢复T细胞功能，从而使T细胞可以杀死肿瘤细

胞。 因其通过免疫系统进行肿瘤细胞的清除，而非针对某个特殊靶点或某种特定癌种，其抗肿瘤机制具有广谱

性。 目前609项目正在开展晚期未分化多形性肉瘤（UPS）II期临床试验。

3、双特异性抗体（705）

双特异性抗体（705）联合HER2和PD-1靶点治疗，705是公司自主研发的双抗平台开发的双特异性抗体，

可有效避免双抗的错配。 可恢复T细胞对肿瘤细胞的识别和杀伤；推动抗癌免疫反应更好地发挥疗效，该项目

为中美双报项目。 705项目目前处在临床I期阶段，已完成首例患者入组。

4、重组抗VEGF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601A）

601A是公司自主研发，采用DNA重组技术在CHO细胞中高效表达的重组IgG1κ型单克隆抗体，由鼠源

抗人VEGF抗体的互补决定区和人免疫球蛋白IgG1κ框架构成。 BRVO（视网膜分支静脉阻塞）是常见的眼

底疾病，常导致黄斑水肿、眼底出血等导致视力下降。 在这个细分患者群竞品数量较少，未来市场空间较大，公

司决定优先开展601A在BRVO的III期临床试验，BRVO� III� 期临床试验方案已获得CDE批准，牵头单位获得

伦理批件。

5、双特异性抗体（707）

双特异性抗体（707）联合两个免疫靶点治疗，707是公司自主研发的双抗平台开发的双特异性抗体，可有

效避免双抗的错配。 可恢复T细胞对肿瘤细胞的识别和杀伤；推动抗癌免疫反应更好地发挥疗效，该项目为中

美双报项目。 707同时靶向PD-1和VEGF，具有免疫治疗和抗血管生成的协同抗肿瘤作用；PD-1/L1� Combo�

VEGF�已在多种肿瘤（肾细胞癌、肝细胞癌等）的临床试验中得到了验证；相比联合疗法，双抗更能使特异性

在肿瘤组织局部富集， 希望在增强抗肿瘤效果的同时降低联合疗法可能的毒副作用。 707项目目前处在临床I

期阶段。

6、304R（重组人鼠嵌合抗CD20单克隆抗体注射液）

304R （重组人鼠嵌合抗CD20单克隆抗体注射液） 是公司自主创新研发的特异结合人B淋巴细胞表面

CD20抗原并介导B细胞溶解的嵌合单克隆抗体产品。 304R能特异性识别B细胞表面所表达的蛋白质分子

CD20（CD20抗原是存在于人类B细胞分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种跨膜的表面抗原，仅表达于前B和成熟的B细

胞上），以高亲和力与B细胞的CD20抗原结合，引起免疫反应，进而促使B细胞的溶解。304R项目已经完成临床

III期试验，目前正按照CDE回复意见进行方案修改。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

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 关联交易的定价情况

公司与沈阳三生共同聘请具有相关业务资质的中介机构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此次交易所涉及

的项目进行资产评估，为本次交易提供作价参考依据。

（一）许可协议定价情况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此次拟许可项目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东洲评报字（2023）第

0824号”资产评估报告。 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采用成本

法或收益法辅以决策树模型，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公司拟资产转让所涉及的公司部分资产市场价值进行了

评估。 经评估，纳入评估范围的产权持有人部分资产价值评估值为人民币 42,000.00万元。

（二）知识产权转让项目定价情况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此次拟转让304R项目专利权所涉及的专利技术所有权市场价值进行了评

估并出具了“东洲评报字（2023）第0080号”资产评估报告。 经采用收益法和成本法评估，此次拟转让的304R

项目产权持有人部分资产价值评估值为9,930万元，根据技术成熟度现状，双方同意以收益法作为成交价格评

估方法，最终双方同意以评估价格人民币9,930万元作为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的主要架构采用生物医药行业技术转让交易所普遍采用的交易模式，本次交易完全由交易双方

根据所涉及项目的市场空间、开发计划、竞品情况等谈判确定，交易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公司此次交易旨在：1、聚焦核心自免业务，优化公司业务结构及资源配置，进一步推动公司整体战略布

局，加快公司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改善公司业绩；2、可有效缓解公司未来的研发投入压力，提升研发资金的使

用效率，降低风险，最大化公司价值。 对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具有良好的推动作用，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

（二）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是公司进一步贯彻聚焦自身免疫病及炎症领域的重要战略举措，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专注于

自身免疫病及炎症领域的药品研发、生产及商业化，进而能有效实现公司与三生制药下属其他医药主体之间

的业务清晰划分，有效避免同业竞争，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风险。 交易完成后，公司将进一步强化

公司在自免疾病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巩固公司在自免疾病领域的市场地位，逐步向国内领先的自免制药企业

迈进。

公司原有管线及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管线变化如下：

治疗领域 序号 项目代号 靶点 项目名称 适应症

交易后是否仍为公司管线及

影响

自身免疫

性疾病

1 301s TNF-α

重组人Ⅱ型肿瘤坏死因

子受体-抗体融合蛋白

类风湿关节炎、强制性脊柱

炎、银屑病

是

2 608 IL-17A

重组抗IL-17A人源化单

克隆抗体

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PsO） 是

3 610 IL-5

重组抗IL-5人源化单克

隆抗体

重度嗜酸粒细胞性哮喘 是

4 611 IL-4R

重组抗IL-4Rα人源化

单克隆抗体

成年中重度特应性皮炎 是

成年中重度特应性皮炎（美

国）

是

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 是

5 613 IL-1β

重组抗IL-1β人源化单

克隆抗体

急性痛风 是

6 621 IL-33

重组抗IL-33人源化单

克隆抗体

慢性阻塞性肺病 是

肿瘤

7

302H�新

辅

HER2

重组抗HER2人源化单

克隆抗体

HER2阳性实体瘤新适应症 是

8 304R CD20

重组人鼠嵌合抗CD20单

克隆抗体

非霍奇金淋巴瘤 否

9 602 EGFR

重组抗EGFR人鼠嵌合

单克隆抗体

转移性结直肠癌（合作） 是，与沈阳三生合作

10 609A PD-1

重组抗PD-1人源化单克

隆抗体

实体瘤

是，与沈阳三生合作

实体瘤（美国）

11 705 PD1/HER2

重组人源化双特异性抗

体

转移性乳腺癌、胃癌 是，与沈阳三生合作

12 707 PD1/VEGF

重组人源化双特异性抗

体

实体瘤

是，与沈阳三生合作

实体瘤（美国）

眼科 13 601A VEGF

重组抗VEGF人源化单

克隆抗体

新生血管（湿性）年龄相关

黄斑变性、糖尿病性黄斑水

肿、视网膜静脉阻塞、继发于

近视的脉络膜新生血管

是，与沈阳三生合作

2、签署本协议将有利于保障目标项目技术研发和后期商业化，充分利用双方丰富的经验和专业能力，争

取早日实现新产品上市、销售，是综合考虑了公司整体经营发展规划而做出的谨慎决策，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

战略。

3、根据协议安排，标的项目的未来研发支出将由沈阳三生负责，一方面可大幅缓解公司未来研发投入压

力，研发投入的减少将增厚公司业绩；另一方面，有充足的资金保障，标的项目有望加快临床推进速度，早日实

现上市目标从而增加公司收益。

4、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合作是基于正常市场交易条件的基础上进行的，符合商业惯例，关联交易定价公

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5、本协议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本协议而对协议对方形成依赖。

六、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程序

2023年 4月 2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沈阳三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签

署许可协议及知识产权转让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LOU� JING、苏冬梅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

事一致同意该项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1、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推进公司聚焦自免战略的重要举措，符合公司自免产品线布局以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

2、标的资产权属清晰，交易价格经具有从事相关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评估后确定，定价公允且合理，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公司与沈阳三生签署《许可协议》、《知识产权

转让合同》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

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该事

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1、董事会对于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了充分沟通，本次关联交易严格按照有关要求履行了相关的决策程序，

在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2、本次交易的交易作价及相关商务条款经双方协商确定，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3、本次交易符合公司聚焦战略发展的需要，本次交易公平、公正，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非关联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同意董事会《关于与沈阳三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签署许可协议及知识产权转让合同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七、中介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就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三生国健《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三生国健及其子公司与沈阳三生签署排他性许可协议及知

识产权转让合同暨关联交易的事项无异议。

八、风险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最终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潜在的

投资风险，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及时对本协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药物研发和临床试验客观上存在一定的失败风险，药物从研发到上市销售整个过程比较长，本项目的推

进还需协议各方共同努力合作完成，项目研发的进展情况和结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本次合作由双方共同

设立项目管理委员会对项目进行管理，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公司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项目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九、上网公告附件

（一）《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

可意见 》；

（二）《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

（三）《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与沈阳三生制药有限责任公

司签署许可协议及知识产权转让合同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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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

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3年5月16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3年5月16日10�点 00分

召开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李冰路399号公司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3年5月16日

至2023年5月1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

段， 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

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

4 《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5 《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6 《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7 《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

8

《关于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

9 《关于公司〈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

10 《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11 《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

12

《关于与沈阳三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签署许可协议及知识产权转让合同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

1、 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本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11已经2023年3月21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以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相关公告。 议案12已经2023年4月25日

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以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

将在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登载《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

会会议资料》。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12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8、议案12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富健药业有限公司、上海兴生药业有限公司、沈阳三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达佳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上海浦东田羽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Grand� Path� Holdings� Limited、上海

翃熵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

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

台网站说明。

（二）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

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股 688336 三生国健 2023/5/8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2023年5月15日9:00-17:00，以信函或者传真方式办理登记的，须在2023年5月15日17:

00�前送达。

（二）登记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李冰路399号公司会议室。

（三）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卡；

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1）、股票账户

卡。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

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

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1）、股票账户

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3、异地股东可按以上要求以信函、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信函或者传真以抵达公司的时间为准，在信函或

者传真上面须写明股东姓名、股东账户、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并提供1或者2中需要的资料复印件。

4、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5、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六、 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出席者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2、参会股东请提前半小时到达会议现场办理签到。

3、会议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021-80297676

传真号码：021-80297676

电子邮件：ir@3s-guojian.com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李冰路399号董事会办公室

特此公告。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6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3年5月16日召开的贵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

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3 《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4 《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5 《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6 《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7 《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8

《关于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3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9 《关于公司〈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10 《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1 《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12

《关于与沈阳三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签署许可协议及知识

产权转让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

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